
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維護合約 

   
立合約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甲方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 
 
茲因甲方向乙方購買下列服務，經雙方同意簽訂合約並共同遵守下列條款： 

一、服務名稱：  
二、金額：  

三、維護期間：  
四、維護方式：  

五、維護內容： 

    於維護期間內乙方提供維護平台以下保固服務： 

1. 保固標的物為本公司設計開發之軟體系統，除此之外之硬體、作業系統、網路系統或

其他非保固標的物之外的軟硬體系統均非本約保固之範圍。 

2. 程式中若有發現任何導致運算錯誤之瑕疵，無條件更正瑕疵之程式碼。 

3. 在合約範圍內明定的系統功能，在不偏離原定系統功能及不影響其他系統功能的情形

下，依客戶的需求做免費修改。另系統原有功能若有修改或更新，會定期免費更新。 

4. 乙方提供系統本機端備份機制，甲方需提供系統足夠儲存 1~5天資料的備份空間，若

無法備份成功，乙方須於下個工作日前通知甲方，以利甲方儘速提供系統備份空間，

由乙方協助進行備份，並確認備份之可還原性，若因甲方硬體或網路等問題造成無法

備份成功，則不在本約保固之範圍 

5. 免費提供備份資料還原服務（本機備份資料可回溯 5天）。 

6. 甲方若有異地備份之需求，乙方可提供並協助建立相關備份機制。 

7. 以 LINE方式提供免費技術諮詢服務。 

8. 協助 HTTPS相關設定。 

六、資訊安全責任與保密規定 

1. 依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辦法，甲方為資通安全責任等級「D 級」之機關，本系統為
防護需求等級「普級」之資通系統。 

2. 配合甲方之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執行「資通安全管理法」、「資通安全責任等級分級辦
法」、「資通安全事件通報及應變辦法」、「教育部委外辦理或補助建置維運伺服主機及

應用系統網站資通安全及個人資料保護管理要點」等相關資安規定。 
3. 乙方應每年填寫本校委外廠商查核項目表給甲方，並針對不符合項目改善，或提交說

明與改善計畫。 
4. 乙方應配合甲方辦理系統主機弱掃、網頁弱掃、滲透測試、源碼檢測、資安健診等安全

性檢測。於收到檢測報告 2 週內，應完成中級以上之風險修補，或提交風險處理計畫
送甲方備查。 

5. 乙方應配合甲方之教育行政主管機關辦理專案稽核，並提供系統相關佐證文件；乙方
於收到稽核報告 1 個月內，應完成稽核發現缺失事項改善，或提交風險處理計畫送

甲方備查。 
6. 乙方必須落實本校資訊帳號管理原則，且必須配合甲方資訊安全管理制度，並遵守

「資訊安全管理系統(ISMS)」等相關資訊安全管理及保密規定。 
7. 乙方對於交付或告知之文件或資料、其他註明「機密」資料，應負完全保密之責任。 

8. 契約終止時，廠商應於獲得機關正式通知後，始得將機關所提供之資料及因遠端連線
所取得資料，包含任何形式資料，例如資料庫、文件、電子檔等，則應予銷毀。 



七、驗收方式： 

(一）乙方應提供維護合約及維護保固授權書一份。 
（二）維護合約及維護保固授權書驗收合格後，按規定程序辦理請款。 

八、罰則：  

(一) 乙方接獲通知後於 8 個工作小時內提供網路諮詢服務，並於 16個工作小時內恢

復運作如可歸因於甲方之問題以致無法於時限內完成，則不在此限。經甲方 mail 

或來函通知，依然不予處理，每逾一個工作天則賠償總價百分之一的違約金，但其

最高賠償金額以不超過契約總價百分之二十為限。因天災人禍或不可抗拒之原因或

新增修改功能之延誤，則不在此限。 

(二) 以上罰款，乙方如因非人力所能抗拒之天災人禍，而致無法如期維護，應檢具相關 

  證明文件始予受理，不予計罰。 

九、付款方式：  
十、維護期間內，甲方正常使用狀況下，該軟體如有故障，乙方應於接到 LINE、電話或書 

    面通知後依工作難度於一至三個工作日內處理完成，單純資料還原服務應於一個工作日 
    完成（若遇網路問題，硬碟損壞，駭客入侵，防火牆問題等狀況將不計入工作日內）。 

十一、本合約之字句解釋權屬甲方，如規定事項遇有爭執時，甲方同意以乙方指定之法院為
新竹地方法院。 

十二、本合約正本 2份，甲、乙雙方各執壹份，經甲、乙雙方蓋章生效。 

 

立合約書人：甲  方：  

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：  

                地  址： 

                電  話：  

 

    乙  方：  

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：  

                地  址： 

電  話： 

 

 
 
 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
